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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泓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为维护重庆市泓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上市后股价的稳定，

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制定了稳定股价预案。该预案已分别经本公司第二届董

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于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交所”）公布《关于发布<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>的公

告》，规定“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公司平移为本所上市公司”后，

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，并已在招股说明书

中披露。 

一、 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

自公司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一个月内，若公司股票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

日（第 10 个交易日构成“触发日”）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（独立董事、外部董

事除外）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公司等相关主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、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等规定启动股价稳定预案。 

自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第二个月至三年内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，如

果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（第 20 个交易日构成“触发日”）均低于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公司如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

权除息事项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，每股净资产需相应进行调

整，下同），且在满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业绩发布、增持或回购相关规

定的情形下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（独立董事、外部董事除外）、

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公司等相关主体将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。 



 

二、 触发启动条件的具体情形 

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

市，目前尚处于上市后 1 个月内。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，公司股票连续 10 个

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，已触发公司

稳定股价预案。 

 

三、 本次稳定股价安排 

依据稳定股价预案的安排，公司拟于稳定股价措施触发条件达成之日起 2

个交易日内制定稳定股价方案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。 

 

 

 

重庆市泓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3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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